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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
海隆管道簽訂總代價約人民幣 221百萬元的
管道防腐塗層及水泥配重服務協議

本公告由海隆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自願作
出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海隆管道工程技
術服務有限公司（「海隆管道」）近日與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（「浙石化」）訂立了
一系列有關提供管道防腐塗層及水泥配重服務的協議（統稱「服務協議」）。截至
本公告日期，服務協議項下的總代價約為人民幣221百萬元。

浙石化為石化企業，主要從事提煉石油產品、生產及銷售石化產品以及進出口
原油業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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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相信，與知名海上原油生產商訂立服務協議顯示本集團於管道防腐塗
層服務領域的優勢，亦展示本公司獲高度認可及與大型石油生產商的關係。董
事會認為，服務協議已進一步增強本集團的管道技術與服務分部，亦符合本集
團的整體發展前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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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
張軍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張軍先生及汪濤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張姝嫚
女士、楊慶理博士及曹宏博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濤先生、黃文宗
先生及施哲彥先生。


